
新 北 市 立 新 莊 國 民 中 學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編   

號 

3 

提 案 單 位 

或 

提   案  人 
楊志偉老師 

 

案   

由 

因正式教師人數不足，提出修改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要點，讓導師輪替能

讓所有教師討論，修改的更加公平。 

 

說    

 

明 

於上學期未校務會議提出修改辦法，並於本學期領域會議由各領域討

論，並提出修改意見，再由多數正式老師投票的修改條文，作為本次修

改的最終版本，並於領域會議，由正式教師簽名投票是否俢改，有七十

位正式教師簽名同意修改，已超過全校正式教師半數以上。 

 

辦   

法 

如附件 

審 

查 

意   

見 

 

決   

議 

本案暫時擱置，後續由行政代表與法學專修同仁重新審視用語並與老師

討論後，於下次會議提送。經委員表決贊成擱置 32票，反對 0票。 

 


